山东省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指南

为鼓励和支持失信市场主体及时修复失信、重建信用，为市场主体修复信用信息提供确定的指引，保障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推进信用建设规范化、系统化，根据《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国家发展改革委2023年第58号令），制定本指南。
一、信用信息修复的概念
信用信息修复，是指信用主体为积极改善自身信用状况，在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后，向认定失信行为的单位或者归集失信信息的信用平台网站的运行机构提出申请，由认定单位或者归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移除或终止公示失信信息的活动。
二、信用信息修复适用主体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三、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
（一）以简易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和被处以警告、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信息，不予公示。
（二）行政处罚信息最短公示期为三个月，最长公示期为三年，其中涉及安全生产、消防领域行政处罚信息最短公示期一年。
（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仅受到通报批评和仅受到较低数额罚款（50000元以下）的轻微违法失信信息，公示期满3个月，自动停止公示。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特种设备、重点工业产品领域除轻微违法失信信息外的行政处罚信息最短公示期一年。
（四）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期限起点以行政处罚作出时间为准。同一行政处罚决定涉及多种处罚类型的，其公示期限以期限最长的类型为准。
（五）法律、法规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规定了附带期限的惩戒措施的，在相关期限届满前，行政处罚信息不得提前终止公示。行政处罚最长公示期届满后，相关信息自动停止公示。
四、关于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特种设备、重点工业产品、安全生产、消防等特殊领域的认定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其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特种设备、重点工业产品监督管理职责范围内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认定为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特种设备、重点工业产品领域行政处罚信息。
应急管理部门（含矿山安全监察机构）在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范围内，依据安全生产类法律法规针对严重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如给予单项违法行为10万元（含）以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10万元（含）以上、没收非法财物价值10万元（含）以上，暂扣或吊销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等情形，其信息暂认定为安全生产领域行政处罚信息。
消防救援机构在其消防安全监督管理职责范围内作出的严重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如消防救援机构依法责令停止使用、停产停业的；单位违反消防法规定，由消防救援机构依法处3.5万元（含）以上罚款的；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等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违反消防法规定，由消防救援机构依法处3.5万元（含）以上罚款或者依法责令停止执业的，认定为消防领域行政处罚信息。
五、申请修复条件
提前终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规定的义务，纠正违法行为。
（二）达到最短公示期限。
（三）公开作出信用承诺。承诺内容应包括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并明确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相应责任。
六、申请修复途径
（一）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可在“信用中国”网站在线提交修复申请。
（二）市场监管领域的行政处罚信息，可线上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东）提交修复申请，市场监管部门准予修复后，修复信息同步“信用中国”网站实施协同联动修复。
（三）个体工商户信息信用修复政策参照对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相关规定执行，最短公示期届满后，可在“信用中国（山东）”网站按要求提交修复申请。
（四）其他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建立信用信息修复制度的，由认定单位受理相关修复申请。
七、申请修复需要提交的材料
（一）《行政处罚信用修复业务办理授权委托书》,经办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办理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bookmark: _GoBack]（二）市场监督管理领域的信用修复，需提交信用修复申请书、申请人主体资格文件、守信承诺书、相关责任义务已履行完毕的材料（如缴交罚款的收据、行政处罚机关出具的相关整改证明材料等）。
（三）《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承诺书》。
八、申请修复办理流程及时限
修复申请提交后，行政处罚机关所在地的设区市市级信用建设牵头部门或者地方平台网站运行单位（以下简称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在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主体予以补正，补正后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
自受理后七个工作日内，受理单位及上级部门审核通过的修复申请，相关行政处罚信息由“信用中国”网站按程序终止公示。
“信用中国”网站通过预留手机号码向经办人发送“办理进度查询码”，经办人可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修复业务受理情况、审核进度和审核结果。
九、公示信息异议申诉
经办人认为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内容有误、公示期限不符合规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撤销或变更的，可按照“信用中国”网站异议申诉流程提出申诉，经核实符合申诉条件的，七个工作日内反馈处理结果。

附：各级信用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业务咨询电话



各级信用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
业务咨询电话

信用中国网站010-86409150
信用中国（山东）网站0531-51783703
信用中国（山东济南）网站0531-51708907
信用中国（山东青岛）网站0532-85916704
信用中国（山东淄博）网站0533-3183781
信用中国（山东枣庄）网站19862378299、0632-3280077
信用中国（山东东营）网站0546-8388160
信用中国（山东烟台）网站0535-6245195、6896112
信用中国（山东潍坊）网站0536-8090773、8090701
信用中国（山东济宁）网站0537-2967321
信用中国（山东泰安）网站0538-6990180
信用中国（山东威海）网站0631-5173343
信用中国（山东日照）网站0633-8776600
信用中国（山东临沂）网站0539-8727826、8727322
信用中国（山东德州）网站0534-2230513
信用中国（山东聊城）网站0635-8221296
信用中国（山东滨州）网站0543-3178125、3162787
信用中国（山东菏泽）网站0530-533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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